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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6648

承辦人：何毓婷

電話：02-82366622

E-Mail：annie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8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部退二字第1064252335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、四(106Z02D130490_106D2023442-01.docx、106Z02D130490_106D2023

443-01.pdf)

主旨：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(以下簡稱退撫條例)業經總統於民

國106年8月9日修正公布；大部分條文(配合年金改革調降

所得之條文除外)均自106年8月11日施行。其相關應執行

事項，在相關子法未即訂定前，先規定如說明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總統府秘書長106年8月9日華總一義字第1060009551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修正條文業經106年8月9日總統令公布；相關條文，

除第19條至第21條(退職酬勞金及優惠存款利率調降方式)

、第22條(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)、第23條(廢除年資補償

金)、第25條及第26條(遺屬年金)、第34條至第36條(離婚

配偶請求分配權)係自107年7月1日起施行外；其餘條文自

公布日施行(施行日期為106年8月11日)。

三、配合上開退撫條例修正公布，亦為維護政務人員退撫權益

，各機關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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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關於修正後政務人員退撫制度部分：依退撫條例第2條

至第4條規定，本條例修正施行後，政務人員依其轉任前

職務及有無領取退離給與之不同，區分為兩類；其第一

類政務人員係由現職軍、公、教人員、其他公職人員或

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政務人員，且未依轉任前原任職務適

(準)用之退休(職、伍)法令請領退離給與者，其轉任後

可繼續參加轉任前原任職務適(準)用之退撫制度；第二

類政務人員，係指第一類人員以外之政務人員，轉任後

一律參加離職儲金制度。相關作業程序如下：

１、第一類政務人員參加轉任前原任職務適(準)用之退撫

制度：

(１)現職軍、公、教人員轉任者，應以轉任前原任職務

之等級(階)，報送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(以

下簡稱退撫基金)；其應繳之退撫基金費用，由政務

人員與其服務機關按撥繳時法令規定之撥繳費率及

撥繳比率共同負擔。至於各機關辦理報送參加退撫

基金相關作業程序，說明如下：

甲、退撫條例修正前、後持續任政務人員者：由現職

服務機關以其轉任政務人員前原任職務之等級(

階)辦理加入；加入原因為「其他」。

乙、退撫條例修正後新任政務人員者：轉任前服務機

關辦理該人員之退離，其原因為「轉調機關」；

轉任後服務機關應辦理該人員之加入，其原因為

「調任」。異動生效日如係當月2日以後，轉任

前服務機關應繳納當月份全月費用；轉任後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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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則於次月1日辦理加入繳費。

丙、其他如因參加年終考績後即轉任政務人員者之常

務人員考績晉級、姓名變更等作業，仍請依公務

人員退撫基金管理委員會之相關規定辦理；至相

關系統操作，請登入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

納作業系統」後，點選「說明」功能鍵之內容。

如仍有疑問，請逕向該會業務組之各科承辦同仁

洽詢。

(２)現職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者，仍繼續

參加原任職務適(準)用之退休(職)、資遣及撫卹制

度。其政務人員任職年資之給與，由政務人員最後

服務機關編列預算支付並發放之。

２、第二類政務人員參加離職儲金制度：各服務機關應於

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儲存孳息，並按人分戶列帳管理

；應繳之離職儲金費用，依政務人員在職時之本(年

功)俸或月俸之2倍(俸給總額)12%之費率計算，服務機

關按月撥繳65%，作為公提儲金；政務人員繳付35%，

作為自提儲金。

３、退撫條例修正施行前已任職且修正施行後繼續任職之

政務人員部分：退撫條例修正施行前任職年資，仍依

修正施行前原規定辦理；修正施行後任職年資，應按

前述二類人員制度辦理。惟另考量現職軍、公、教人

員轉任政務人員而未依原適用退撫法令請領退離給與

且已參加離職儲金者，如依修正施行後規定須改適用

轉任前原適(準)用退撫制度，可能對修正施行前已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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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者權益造成影響，爰於退撫條例第8條第1項第2款

但書規定，渠等人員得於修正施行後3個月內，選擇是

否繼續參加離職儲金；一經選定，即不得變更。爰擬

請各服務機關通知上開政務人員，於修正條文公布施

行後3個月內(至106年11月10日止)填具選擇書(格式

如附件)1式2份，1份由服務機關留存，另1份函送本部

備查。

４、各機關遇有政務人員異動情形，應切實辦理「政務人

員離職儲金網路報送作業」(該系統刻正配合退撫條

例修正中，相關報送程序將俟建置完成後，再函請各

機關辦理)。

(二)修正應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及停止辦理優惠存款利息

之再任職務範圍：

１、配合退撫條例第15條所定再任職務應停止領受月退職

酬勞金(及優惠存款利息)規定之修正，退職政務人員

如於106年8月11日以後，始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

俸(薪)給、待遇或公費(以下簡稱薪酬)之機關(構)、

學校或團體之職務，或再任於行政法人、公法人、政

府原始捐助(贈)或捐助(贈)經費累計達財產總額20％

以上之財團法人，或政府及其所屬營業、非營業基金

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20％以上事業之職務

，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(現行每月

基本工資為新台幣21,009元)之標準者(如同時任2個以

上職務者，應合併計算)，自106年8月11日起，應停

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(及優惠存款利息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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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至於106年8月11日以前已再任退撫條例第15條第1項

第1款或第2款所定職務，且每月支領之薪酬總額合計

超過法定基本工資，但依原規定無須停止領受月退職

酬勞金及優惠存款者，給予3個月過渡期，俾供其審酌

是否繼續任職；如選擇繼續任職者，應自106年11月1

1日(含)起，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及優惠存款利息

。此外，再任退撫條例第15條第1項第3款所定私立學

校職務者，則自107年8月1日起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金

(及優惠存款利息)。

３、由於退撫條例修正施行後，有關停止領受月退職酬勞

金及停止辦理優惠存款利息之再任職務範圍已有變動

，爰擬請各服務機關確實轉知所屬退職政務人員，如

有再任情形時，應即洽原服務機關(或支給機關或再

任機關)確認須否停發月退職酬勞金或停辦優惠存款；

如確屬前述再任規範所定停發之範疇，原服務機關則

應儘速函知退撫新制實施前、後年資之退職酬勞金支

給機關或發放機關及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，停止支

給月退職酬勞金及優惠存款利息，至其停止原因消滅

時恢復。

４、有關前開應受限制之財團法人、行政法人、公法人、

轉投資或再轉投資事業之範圍，請各機關逕至本部全

球資訊網「退撫司」之「退撫業務專欄」項下之「政

府捐助(贈)之財團法人及轉投資事業彙整表」查詢參

考。

(三)為利瞭解本次退撫條例之修正重點，本部前製作「政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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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修正重點規定」及「政務人員年金改

革措施簡表」，業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「新聞公告」

之「最新消息」項下，請各機關逕自下載參考；另，政

務人員洽詢相關疑問時，仍請各機關人事單位協助回覆

。

四、檢送退撫條例修正條文1份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
副本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

公布欄(均含附件) 2017-08-17
14:50:59


